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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山市广一皮业有限公司“2•8”急性气体

中毒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报告

2021 年 2 月 8 日 8 时 20 分左右，位于广海镇大沙环保工业

区的台山市广一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广一皮业公司）一车

间发生一起急性气体中毒事故，造成 2 人中毒昏迷送院救治，

直接经济损失约 30 万元。事故发生后，我市迅速成立事故调查

组依法有序开展事故调查工作，形成了《台山市广一皮业有限

公司“2•8”急性中毒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调查报告》），

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经市政府批复同意结案，并依法向社会公

布。接到市政府批复后，市有关部门、涉事企业迅速对照《调

查报告》的处理建议和整改措施，开展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

实工作，防范同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
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印发的《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

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、江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《关

于开展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的通

知》要求，台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市安委办）

组织有关单位成立台山市广一皮业有限公司“2•8”急性中毒事

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（以下简称评估组），

对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。现将评估情

况报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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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2022 年 5 月 18 日，市安委办印发《关于开展台山市广一皮

业有限公司“2•8”急性气体中毒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

情况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台安委办〔2022〕30 号），制定评估

工作方案，根据市政府《关于同意台山市广一皮业有限公司“2

•8”急性中毒事故的批复》(台府函〔2021〕10 号），对照《调

查报告》，梳理出事故责任追究和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2 个

方面 6 条评估清单，组织涉事企业和有关部门开展自评。2022

年 7 月 14 日，市安委办抽调专人成立评估组，由市应急管理局

分管领导带队，深入台山市广一皮业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评估。

评估组在企业和相关部门自评基础上，采取听取汇报、调阅事

故原始档案、现场核查及询问的方法，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

况、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核查，并及时反馈评估意见和整改

建议。

二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经现场检查和调阅台账资料，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和涉事

企业基本能够按照《调查报告》要求，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加

强内部管理，积极落实事故整改措施，具体落实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涉事企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台山市广一皮业有限公司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

专门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会议，围绕事故进行深入剖析，并按照

《调查报告》抓好整改措施落实。一是严格落实本单位的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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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规章制度以及操作规程，加强划槽安全操作的管理，停止

牛皮下组织（肉渣）处理工艺。二是迅速开展风险评估。2021

年 3月 15 日聘请广东中海兴发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安全

评估，辨识工艺过程中存在的风险，按照评价机构提出的整改

要求落实整改，经验收合格后申请恢复划槽作业。2021 年 11 月

23 日聘请中山市博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安全风险评估，并

出具论证报告。三是在一车间划槽作业区域增设安全警示标志，

设置有毒有害气体报警装置以及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，采取相

应措施防范中毒事故发生。四是加强安全培训教育和应急演练。

针对“2•8”急性气体中毒事件，公司主要负责人多次组织召开

安全生产会议，反复强调落实好安全生产工作，凡是危险作业

必须提前报备审批、安全交底、安全监护，做到先通风后检测，

佩戴好劳动防护用品再进行作业，且作业期间每隔半小时再进

行检测。一年多来，该公司多次组织员工观看各类事故警示教

育片、现场培训应急器材使用方法以及开展各类应急演练，有

效提高各类人员安全管理及安全生产素质，强化全体员工安全

生产意识、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。

（二）市有关部门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市应急管理局：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加强对工

贸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排查治理了一批安

全隐患，有效遏制同类事故的再次发生。一是开展皮革行业有

限空间作业指导服务工作。按照上级要求和我市关于轻工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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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有限空间作业专家指导服务工作的部署，会同江门市应急

管理局聘请有限空间作业方面的专家 5 人，对包括台山市广一

皮业有限公司在内的 4 家皮革制造业进行指导服务，有效排查

有限空间作业方面的安全隐患，指导企业进行整改；组织举办

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培训班，对企业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、

安全管理人员、有限空间作业人员加强业务培训，有效提升皮

革行业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。二是加强监

管执法力度，有效震慑非法违法行为。严格按照《台山市应急

管理局 2022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》开展监督检查，先后

开展了非煤矿山、粉尘涉爆、金属冶炼和深井铸造、有限空间

作业、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、危险化学品生产及构成重大危

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、烟花爆竹旺季的安全生产监督检

查。截至今年 5 月份，共监督检查企业 74 家，对 59 家存在隐

患问题的企业发出整改文书，责令 10 家企业暂时停产停业整顿

或撤出人员，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222 处，监督检查企业个数

同比增长 51%，排查隐患数同比增长 65.6%；对 5 家存在严重隐

患问题的企业立案处罚，行政罚款金额共 75 万元，立案处罚宗

数同比增长 150%，行政处罚金额同比增长 650%，起到了“处罚

一家，警醒一大片”的作用。三是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，提升

企业安全管理水平。推动企业通过创建安全生产标准化，建立

健全安全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，加大安全生产投入，不断提升

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。自 2021 年以来，全市共有 23 家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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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创建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，79 家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

化换证工作。四是强化安全生产培训，提升基层隐患排查能力。

2022 年 5 月 27 日组织各镇（街）应急办主任和具体从事安全生

产监管工作的执法骨干共 57人参加基层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

培训，通过观看安全生产事故警示教育片，讲解安全生产监管

执法业务知识、工贸粉尘防爆规定及有限空间辨识和监管要求，

结合实践中具体案例深刻解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

（2021 年修订版）》，并就“应急执法”app 的操作使用进行

现场演示，详细讲解“移动执法计划制定和现场检查、相关执

法文书的制作方法”等方面内容。通过培训，有效提高基层监

管人员对新安全生产法的认识，切实提升基层安全生产隐患排

查能力，为提升我市安全生产监管效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市卫生健康局：切实做好同类行业安全隐患整治，组织市

卫生监督所不定期到广海镇开展皮革企业专项检查，杜绝同类

事件发生。一是开展节前皮革行业职业卫生检查。“2•8”事件

后，会同市应急管理局、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台山分局、广海镇

政府到广海镇开展皮革行业专项检查。督促场所在生产期间确

保防护设施正常运作，做好通风排气。加强劳动者职业卫生培

训，指导、敦促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

职业病防护用品。二是组织“回头看”，督促企业落实职业病

防治主体责任。今年以来，组织监督执法人员开展皮革企业“回

头看”，检查企业 4 家。从检查情况看，各企业均建立职业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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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管理机构，配备专（兼）职管理人员，定期开展工作场所职

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或现状评价，工作场所通风排气良好，劳动

者能根据工作岗位情况选配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。除浩源皮业

因停产原因未开展定期检测及未组织劳动者开展职业健康检查

外，其余 3 家企业均能按法律规定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。三是

积极开展职业健康宣传，提高劳动者个人防治意识。结合皮革

企业“回头看”和日常监督，向劳动者发放职业健康宣传小册

子，现场宣讲《职业病防治法》内容，加深劳动者对《职业病

防治法》的认识和理解，进一步提高个人防护意识。2022 年 4

月 25 日，利用《职业病防治法》颁布实施 20 周年契机，开展

以“一切为了劳动者健康”为主题的宣传活动，设置 10 个宣传

展架，现场发放职业健康防护宣传小册子 1000 余份，接受劳动

者咨询 80 余人次。

广海镇政府：加强属地监管责任，加强对台山市广一皮业

有限公司整改工作的监督和指导，督促该公司健全安全生产责

任制度，制定严格的安全生产责任考核制度。举一反三，压实

本辖区各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督促各企业完善安全管理体

系和生产岗位的操作规程；加强风险管控措施，深入开展风险

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聘请第三方安全生产专家对全广海

重点行业企业开展“四防”（防火、防爆、防泄漏、防中毒）

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，按照“一线三排”工作机制，扎实开

展安全风险辨识及隐患排查治理工作。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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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 19 家次，出动专家和执法检查人员 15 人，发现隐患 67 处，

均已落实整改。此外，多次对全镇“有限空间”企业开展专题

安全生产培训和警示教育（开展教育培训 3 次，参加企业 11 家，

共有 15 人参会），由台山市广一皮业有限公司做剖析发言，强

化警示教育的宣传效果，提高企业管理层及员工的安全生产意

识，杜绝此类生产事故再次发生。

三、事故发生单位及有关人员受教育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市安委办迅速研判全市安全生产形势，印发

《关于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组织开展皮革行业节前安全检查的通

知》（台安委办〔2021〕12 号）至各镇（街）和市安委会有关

成员单位，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提升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

感和紧迫感，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，全

面开展皮革行业专项整治，严厉打击和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，

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强安全培训教育和应急演练，提升

风险防范能力，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。

市政府批复结案后，市应急管理局将事故调查报告在市政

府网站进行了全文公开，依法对台山市广一皮业有限公司存在

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，并将处罚信息在广东省政府网站集

约化平台、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数据采集系统和江门

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等相关公示系统上进行公示，事故的

发生经过及处理结果在全市各行业领域都起到了很大的警示教

育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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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山市广一皮业有限公司对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，能够深

刻吸取事故教训，通过教育培训，强化现场检查和隐患排查治

理，提醒公司每位员工时刻铭记事故教训，进一步提高企业职

工的安全生产法制意识，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能力。

四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措施建议

在评估过程中，评估组对台山市广一皮业有限公司进行现

场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在日常安全管理中还存在以下问题:一是安

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够健全，制度与管理实际

不匹配。二是隐患排查治理台账不完善，台账内容设置不齐全，

缺少隐患整改措施、整改责任人、整改时限和整改落实情况。

三是应急演练资料不完善，应急演练有计划、有方案、有记录，

但未针对演练情况进行适时总结，也未针对演练所暴露问题和

不足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。

针对发现的问题，提出如下建议：一是进一步健全完善安

全生产规章制度,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强化过程管理，真

正将安全生产各项要求落到实处。二是进一步完善隐患排查治

理台账记录，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

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经常性开展安全隐患排查,切实做到整改

措施、责任、资金、时限和预案“五到位”，落实隐患闭环管

理。三是每次应急演练活动结束后,要及时、认真作出演练总结,

分析评估应急预案各个环节存在的不足,针对演练中发现的问

题,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应急预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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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评估结论意见

从台山市广一皮业有限公司“2•8”中毒事故责任追究及整

改措施总体情况看，评估组认为，台山市广一皮业有限公司、

广海镇政府及相关部门能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，基本落实了

《关于同意台山市广一皮业有限公司“2•8”急性中毒事故的批

复》(台府函〔2021〕10 号）和《台山市广一皮业有限公司“2•

8”急性中毒事故调查报告》中有关责任追究及事故防范措施建

议的各项要求；对此次评估提出的整改建议，台山市广一皮业

有限公司要认真采取措施，立即组织整改，广海镇政府要积极

跟进，精准做好整改指导工作。


